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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一、宪法的地位 宪法是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

确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

的国家根本法。 一方面，宪法具有一切法律的共同特征，即

：宪法与一般的法律一样。都是国家意志的表现，都取决于

经济基础并服务于经济基础，都是行为的准则，具有国家强

制力。另一方面，宪法又具有不同于其他一般法律的特殊性

；第一，在内容上，宪法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制度和

最基本的国策。第二，在地位上，宪法是最高法，在整个法

律体系中处于最高的地位。第三，在效力上，宪法具有最高

效力。它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其他的一般法律都不得抵

触宪法。第四、在规范上，宪法是根本的行为准则。虽然其

他的一般法律也都是行为准则，但宪法乃是各政党、一切国

家机关、武装力量、社会团体和全体公民的最根本的行为准

则。第五，在修改程序上，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其他一

般法律的程序更为严格。总之，宪法是国家的总章程，是根

本法。从宪法的实质来考察，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

的集中表现。其次，在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中，除了阶级力量

的对比关系之外，政治力量还包括同一阶级中的不同阶层和

各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以及境内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资

产阶级国家有的实行民主共和，有的实行君主立宪；有的实

行总统制，有的实行议会内阁制等。究其原因就是由于资产

阶级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不同而产生的种种差别。在我



国，从100多年来宪法变迁的历史去考察，同样能看出宪法是

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表现。当然，在宪法以外的一般法

律中，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也有所反映，但是作为国家的根本

法，则是突出地、集中地、全面地表现出政治力量对比关系

的实质。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居于最

高地位。一般法律的制定都必须根据宪法。一切法律、法规

都不得违宪。宪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最高表现。 二、宪法的

作用 宪法的作用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巩固国家政权

。近代各国的统治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需要制定宪法，以记

录、巩固其斗争成果，保护其政权的合宪性与合法性，防止

敌对势力的颠覆。同时，为了使政权有效地运作，需要宪法

设计、规定一套适宜的国家机构用来统治和管理国家。 第二

，规范和制约国家权力。宪法划定国家机关职权的内容和范

围，使立法、行政、司法等各种机关按宪法规定的分工有效

运作，防止越权和权力滥用，避免国家权力的不当行使，导

致危害社会。 第三，调整国家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

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一国存在的社会关系十分复杂，如国

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之间的

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国内各民族、各阶级、阶层

之间的关系等。其中最根本的，是由宪法来调整的。 第四，

宪法作为上层建筑，对自己的经济基础起着影响作用。我国

的宪法确认并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规定了发展经

济的总方针总政策，从而保护并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

发展。 第五，宪法促进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

发展。宪法把民主法律化、条文化起来，使其成为可以遵循

的制度，并依照“人民主权”的原则，规定了各种便于人民



参与国家政务的民主形式，起着促进民主发展的作用。同时

，宪法是根本法，是一般法律的立法依据。实施宪法，加强

立法，就能对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法制建设的加强起促进作用

。 第六，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作用。现代各国宪法都以确

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其重要内容。宪法是最高法，所以

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是最有力的保障。除此之

外，还有上面提到的宪法促进经济。 最后，我国宪法把党的

主张和人民意志转化成为国家意志，由国家的力量予以推行

，得到实现。这是我国宪法最重要的作用。党的领导和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是宪法具有巨大作用的力量源泉。必须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指导，我国的宪法才能更好地发

挥根本法的作用。 监督宪法的实施是对宪法实施情况所进行

的监督。它包括：（1）审查和裁决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

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2）监督国家机关、各政党、各

团体、武装力量、企事业组织和公民的行为是否违反宪法。 

宪法监督机制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和健全违宪审查制度。当

代世界各国的违宪审查，大体上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由代

议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例如英国。第二种模式是由普通法

院行使。例如美国由最高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第三种模式

是由专门机构行使违宪审查权，如德国。我国自1954年宪法

起，规定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可

归入上述的第一种模式。我国目前的监督程序尚不完备。已

见诸法律的是：有关的组织和公民如果认为行政法规、地方

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



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专门

委员会在审查中认为有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

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在两个月内研究并反馈是否修改的意见

。如果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

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予以撤销。（《中华

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